
龙子湖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龙子湖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标准化

厂房管理办法(试行》的通知
龙政秘〔2023〕78 号

各有关单位:

《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区政府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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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标准化厂房管理办
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工业园区入驻企业质量，提升标准化厂房利

用效率，加快我区主导产业集聚升级，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规定并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标准化厂房是指区级平台公司持有的标

准化厂房，工业园区内其他类型工业厂房入驻可以参照本办法进

行管理。

第二章 企业入驻条件

第三条 申请入驻标准化厂房的项目，以符合我区主导产业

的项目为主。原则上单个项目固投每平米不少于 3000 元、单个

项目固投总额不少于 1000 万元、入驻企业上缴年税收一般不低

于每平米 150 元、年销售收入总额不低于 2000 万元、以上要求

高新技术企业可以适当放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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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入驻企业须在园区内成立独立法人公司，原则上企

业入驻后在六个月内投产。

第五条 入驻企业必须严格执行项目安评、环评“三同时”

（“三同时”即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）。

第六条 入驻企业须承担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同

时与相关部门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相关

要求必须贯彻落实，认真执行，确保生产安全。

第七条 入驻企业须先与区政府签订“合作协议”，“合作

协议”要确定厂房位置与面积，在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（以

下简称：园区管委会）出具入园手续后，入驻企业与东投集团签

订房屋租赁合同。

第三章 服务保障

第八条 园区管委会对入驻企业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，园区

管委会在接到企业入驻申请后，即安排专人协助企业办理注册、

环评、安评、消防审验或备案验收等手续。

第九条 企业入驻前一周内由园区管委会牵头，召集投资方

项目负责人与发改、经信、应急、消防、住建、环保等部门召开

项目全流程服务联席会，由项目方提供项目生产工艺或可研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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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各相关部门一次性告知所属行业对项目的相关要求，会后出

具会议纪要发企业负责人与各部门签收。

第四章 日常管理

第十条 标准化厂房要主要用于工业生产，办公、生活等非

生产活动占用面积原则上不超过使用面积的五分之一。

第十一条 对于有提升消防等级要求的项目由企业自行增加

消防设施，使其符合实际需要并经住建等相关部门审验或备案验

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入驻企业造成租赁厂房及配套设施损坏

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入驻企业不得有以下行为：

1.拖欠厂房租金及水电物业费用。

2.装修前未向有关单位备案，退园时造成房屋结构损坏。

3.改变厂房用途及结构（因项目建设需要确需改变的应报园

区管委会批准后施行）。

4.擅自转租、分租厂房。

5.占用园区公用道路、绿地，及搭建违章建筑。

6.在安全标准以外的情况下使用燃气。

7.法律、法规、公约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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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管理服务部门工作职责

第十三条 标准化厂房产权单位承担业主职责，负责房屋合

同签订，产权单位所属物业公司做为服务主体，承担相应服务工

作。

第十四条 园区管委会作为企业管理服务部门，负责对企业

的日常管理服务，按照协议约定兑现房租补贴，涉及厂房修缮，

基础设施配套等企业服务事宜，由园区管委会商东投集团后报区

政府决定。

第十五条 区投资促进局作为区招商职能部门，负责项目质

量前期把关审核，合作协议签订及向园区管委会移交。合作协议

中应明确并细化厂房免租金条款的奖补落实流程。

第十六条 项目入驻后，企业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由园区

管委会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合作协议、房屋租赁协议研究企业退出

处置办法并报区政府决定。

1.因企业自身原因导致项目开工或建设超期，经函告、约谈

后仍不能如期开工建设的。

2.因企业自身原因项目长期不能按约定入库、入规。经函告、

约谈后仍不能按要求完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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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政府投入的装修补贴、房租等扶持资金，企业不能在约定

的期限内进行覆盖，存在严重超期在经区政府函告、约谈后仍不

能在指定期限内自行补齐的。

4.企业出现其它违反法律法规和本制度的行为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（试行期两年），发布

之前原入驻标准化厂房的企业有规定的按原规定执行。本办法由

园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
